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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公告热线：：05710571--8531101185311011 公告
法 院 公 告

2023年4月3日

(2022)浙0211民初3684号
徐其刚：本院受理原告吴建华与被告徐其刚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经审理终结。因你无法直接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211民初3684号民事判决书。
本院判决：被告徐其刚支付原告吴建华货款722204.5
元，并支付以722204.5元为基数自2022年1月1日起至
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的逾期付款违约
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1300元，由被告
徐其刚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本院。案
件保全申请费4270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徐其刚负
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吴建华。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579号
王盛：本院受理原告陈健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法律文书，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212民初579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375号
王林精：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黑马汽车服务有限公

司与被告王林精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212民初375号民事判决
书、诉讼费结算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1377号
温州市宏坤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琳琅

供应链有限公司与被告裴洪坤、秦伟、温州市宏坤商贸有
限公司追加被执行人异议之诉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本案
被告裴洪坤不服（2022）浙0212民初11377号民事判决
书提起上诉，且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法律文书，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12民初11377号上诉状
副本一份，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上诉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未提交视为
放弃答辩权利。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83号
王帅：本院受理原告谈佳彪与被告王帅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212民
初8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诉讼费结算通知单各一份，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154号
陈辉：本院受理原告刘奇与被告陈辉民间借贷纠

纷，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212民
初15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诉讼费结算通知单各一份，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2586号
郭治兵：本院受理原告敬开碧与被告郭治兵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郭治兵方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防范虚假
诉讼告知书、自动履行告知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诉
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小额转普通裁定书、一审普通
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5月22日14时15分在宁波
市鄞州区人民法院第二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81民初126号
刘雨：本院受理的原告韩海燥与被告刘雨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向你送达（2023）浙
0281民初12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刘雨支
付原告韩海燥借款30400元。以上款项限于本判决发
生法律效力后10日内履行。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60元，由被告刘雨负担。限于
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7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
决。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1民初648号

杨琳（公民身份号码：4103111994****1527）、张
云峰（公民身份号码：5110241988****0191）：原告郝由
西与被告杨琳、张云峰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
们公告送达（2023）浙0281民初64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被告杨琳、张云峰支付原告郝由西欠款241600元，并
支付以241600元为基数自2022年8月2日起至实际履行
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LPR）计算的逾期利息损失。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
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履行。本案案件受理费4924元、公
告费648.92元，合计5572.92元，由被告杨琳、张云峰共同
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1民初2010号
吴裕兵（公民身份号码：33032919******3636）：

本院受理原告余姚市祥丰金属材料经营部与被告吴裕兵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廉政
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等有关文书。原告余姚市祥丰
金属材料经营部诉请：1、请求被告支付拖欠原告的5942
元货款，并支付以5942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至实际清
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货款市场报
价利率（LPR）的1.5倍计算的逾期利息损失；2、本案诉讼
费由被告承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3年5月22
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一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
将依法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1547号
赵伯芳：本院受理原告俞安丽诉被告赵伯芳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浙0282民初1547号民事判决书、诉讼费结算通
知书及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2632号
汪进：原告周科攀与被告汪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
政监督卡、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自动履行告知书、民事
裁定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
为答辩期届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3年6月5日9时00
分在本院坎墩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1018号
李正财：本院受理原告黄明勇与被告李正财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3）浙0282民初1018号民事判决书、不履行裁判
法律后果告知书、缴费通知书。本院判决：一、被告李正
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赔偿原告黄明勇损失
35222.98元；二、驳回原告黄明勇的其余诉讼请求。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领取上述文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2973号

邹飘:本院受理原告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市余姚支公司与被告邹飘、高家才保险人代位求偿权
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证据副本、传票、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当事人权利义
务告知书、外网直播告知书、自动履行告知书、普通程序
独任审理通知书等。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邹飘、高家才
赔偿原告承保车辆维修费共计9000元；2.判令本案诉讼
费由二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23年6月30日9时00
分在本院机关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不出
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91民初2399号
周永建（公民身份号码3326241967****0014）：

本院受理原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
公司与被告周永建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2）浙0291民初239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91民初2773号
刘淮洲（公民身份号码2301231994****2258）：

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滴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刘
淮洲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送达（2022）浙0291民初2773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91民初2316号

赵龙（公民身份号码：4115281990****0416）：本
院受理原告陈莉莉与被告赵龙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2）浙0291民
初231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91民初2685号
杨林忠（公民身份号码5329251965****0515）：

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滴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杨林忠
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

（2022）浙0291民初268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82民初9763号
潘元媛：本院审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

乐清柳市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382民初9763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柳市人
民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2）浙0382民初9992号

朱荣、朱建乐、朱仁飞：本院审理原告台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温州乐清柳市小微企业专营支行诉你们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22)浙0382民初9992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柳市人民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3）浙0402民初1775号
朱鸿达：本院受理原告王琦与被告朱鸿达离婚后财

产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审判员独任审理通知书、
传票等法律文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00分（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9号法庭（嘉兴市南湖区望湖路616号）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2023）浙0424民初1090号
王潮存：本院已受理原告海盐县通元顾氏建材商行

诉被告王潮存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证据
材料、民事裁定书等应诉法律文书。起诉状中的诉讼请
求为：1、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货款本金人民币13933元并
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利息以本金13933元为基数，按照年
利率4.9%，自2022年9月16日起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
止）；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和保全费。限你在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上述法律文书，如不按时领
取，经过30日后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23）浙0424民初1152号

王潮存：本院已受理原告海盐县武原佳发建材经营
部诉被告王潮存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证
据材料、民事裁定书等应诉法律文书。起诉状中的诉讼
请求为：1、依法判令被告立即支付货款21000元；2、被告
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限你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
内到本院领取上述法律文书，如不按时领取，经过30日
后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23）浙0424民初609号
王潮存：本院已受理原告海盐县武原承恩卫浴批发

部诉被告王潮存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
证通知书、证据材料等应诉法律文书。限你在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上述法律文书，如不按时领
取，经过30日后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点（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23)浙0424民初1318号

嘉兴百晶装饰有限公司、王潮存:本院受理原告迟大
利与你们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等法律文书。限你们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
内到本院领取上述法律文书。如不按时到本院领取，经
过30日后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3日14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法庭开
庭审理，若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23）浙0483民初1984号
李炯（公民身份号码330411197107065218）：

本院受理原告秦金玲诉被告李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被告李炯无法以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高桥人民法庭第
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3）浙0483民初1748号

项朝宽：本院受理原告申钱良诉被告项朝宽劳务合
同纠纷一案，因被告项朝宽无法以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
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14时10分在濮院
法庭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3）浙0503民初1146号

窦利川：本院受理的原告沈永贵与被告窦利川加工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
无法送达，依照相关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
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上诉费用通知书、不履行裁
判法律后果告知书。判决如下：一、限被告窦利川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原告沈永贵加工款63000元，
并支付逾期利息(以63000元为基数，自2022年12月1日
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
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沈永贵其
他诉讼请求。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38元，减半收取
819元，由原告沈永贵负担118元，被告窦利川负担701
元。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中
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3）浙0503民初400号
邹春雅、倪建中：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好美家家用

电梯有限公司与被告邹春雅、倪建中的追收未缴出资纠
纷一案，原告请求：1、判令被告1邹春雅立即向原告浙江
好美家家用电梯有限公司缴纳出资款3995000元及逾
期利息损失(逾期利息损失以本金3995000元为基数，按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支付自2022年5月5日起至实缴完毕之日止)；2、判令
被告2倪建中立即向原告浙江好美家家用电梯有限公司
缴纳出资款3995000元及逾期利息损失(逾期利息损失
以本金39950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自2022年5月5日
起至实缴完毕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1和被告2共
同承担。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
提示书、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
督卡、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诉讼须知、简易转普
通程序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于:2023年6月
8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
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3927号
周春肖：本院受理原告周兴仓与被告周春肖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726民初392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限被
告周春肖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告周兴仓
借款1586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472元，公告费650元，合计4122元，由被告
周春肖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
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3）浙0802民初144号

江小建：本院受理原告叶文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802
民初144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被告江小建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告叶文龙借款本金
23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23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7
月9日起按同期LPR的4倍据实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
止）。案件受理费6845元，公告费560元，由被告江小建
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逾期强制执行，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智造新城人民法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7007号

程小庆:本院受理原告吴胜海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
0802民初7007号民决书。本院判决如下:被告程小庆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告吴胜海借款本金
160000元并支付利息(以160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4
月4日起按月利率1%计算至借款本金还清之日止)。如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500元，由被告
程小庆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逾期强
制执行;公告费560元，由被告程小庆负担。如不服本判
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
状。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72民初288号
武义盘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伊

妙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与被告武义盘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依法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已
审理终结，判令被告武义盘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
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浙江伊妙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货代费用47302元及逾期利息（自2023年2月1日起至
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
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并承担诉讼费用1013元。
现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2023）浙72民初288号民事判
决书。你司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地址：宁波市
会展路727号）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海事法院

（2022）浙0225民初7338号
张宇锋（男，1977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

浦东新区高东镇金光村奚家行北98号）：原告上海三浪
车辆部件有限公司与被告张宇锋对外追收债权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225民初7338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
被告张宇锋于判决生效后30日内归还原告上海三浪车

辆部件有限公司借款27000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
逾期利息（自2022年12月8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
行之日止）。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5350元，公告费300元，合计
5650元，由被告张宇锋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3民初517号

谢华昌：原告李小根与你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依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法律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2023）浙0723民初517号民事判决书。请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向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3民初346号
施建杭：本院受理的（2023）浙0723民初346号原告

浙江武义中银富登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施建
杭、魏起广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
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
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施建杭于本判决生
效后10日内归还原告浙江武义中银富登村镇银行有限
责任公司借款本金300000元并支付至2022年12月12
日止的利息11232.05元（含罚息、复利），以后利息仍按
双方合同约定的利率计付至借款实际清偿之日止。二、
被告魏起广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在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范围内向
被告施建杭追偿。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2984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施建杭负
担，被告魏起广连带支付，限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3民初471号

周玉娟、程文韶：本院受理原告何红兵与被告周玉娟、
程文韶、浙江荣轩工贸有限公司、永康市润辉工贸有限公
司、程刚强、程文丽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依其它方式无法向
你们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原告请求：1.判令被告
周玉娟、程文韶共同向原告支付代偿的借款本金利息
2890517元，以及原告为本案支付的律师费60000元，两
项总计2950517元。(暂计算至2022年8月4日，至实际履
行日的利息另行据实计算，详见附表)。2.判令被告浙江荣
轩工贸有限公司、永康市润辉工贸有限公司、程文韶、程刚
强、程文丽就被告周玉娟、程文韶不能清偿的部分，按比例
承担清偿责任；其中程刚强与程文丽负连带清偿责任。3.
本案全部诉讼费由各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与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3年5月19日上午9时00分
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请准时出庭，逾期本
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669号
罗明、罗小永：本院受理原告段卫红与被告罗明、罗小

永为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举证
截止日为2023年5月28日）。原告要求你们支付印刷费
98295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98295元为基数，按照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自起
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损失)；本案诉讼费由
你们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
2023年5月30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121民初3467号
杨千林（户籍所在地浙江省瑞安市南滨街道阁巷沙

园村、何加祥（户籍所在地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永中街道
吴读桥路29号）：本院受理原告丽水赢和高分子科技有
限公司诉被告杨千林、何加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1121民初
346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一、被告杨千林于本
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给原告丽水赢和高分子科技有
限公司货款88900元并赔偿违约金（自2022年11月14
日起至款项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年利率14.8%计算）；二、
被告何加祥对上述款项中的88900元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三、驳回原告丽水赢和高分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
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青田法院船寮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
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在线提交上诉状。 浙江省青田县人民法院

常山县人民法院根据张玉妹的申请于 2023 年 3 月 21
日作出（2023）浙 0822 清申 1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衢州
鸿丰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强制清算申请，并于次日指定浙江
中瑞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衢州鸿丰新型建材有
限公司清算组。现清算组就有关事宜通告如下：1.债权人
应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书面
说明债权的有关事项，并提供证明材料。如未能在上述期

限内申报债权，可在衢州鸿丰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清算财产
分配完毕前补充申报，但补充申报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
求分配，同时承担清算组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
生的费用。2.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30 日内向清算组清偿债务或移交财产。债权申报及清算
组办公地址：浙江省衢州市三江东路 2 号利时广场 B 区 6
楼，邮编：324000，联系人：张伟，电话：13600504626。

特此公告。 衢州鸿丰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3年4月3日

清算公告

绍兴世界贸易中心有限公司：
债务人朱凤祥、朱小祥与贵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

合同》[合同编号分别为（2002）预 055、（2002）预 056]，并于

2023 年 3 月 17 日将合同中约定的应支付给你公司的剩余
购房款人民币陆万元整、人民币柒万元整提存于我处。请
你公司携带相关证明材料前来我处领取提存标的物。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公证处
2023年4月3日

提存通知书


